附件2：
《四川省处置特别重大、重大草原火灾

应急预案》的修订说明

 《四川省处置特别重大、重大草原火灾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自2008年3月19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以来，对我省有效预防和处置扑救草原火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10年1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农业部印发了新修订的《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对草原火灾应急处置工作作出了新规定、提出了新要求。同时，《预案》在运行实践中，特别是在处置道孚“12.5”山地灌丛草地火灾过程中，存在不适应应急工作的问题，迫切需要对《预案》进行修订完善。按照《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要求，认真总结《预案》实施经验教训，结合目前草原防火工作实际，经征求省政府应急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24个省草原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及甘孜、阿坝、凉山州等3个草原集中分布区的畜牧兽医系统修改建议，达成了一致意见，对《预案》指挥机构等5个主要方面进行修订完善，形成了《四川省草原火灾应急预案》（送审稿）。现就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充实调整省草原防火指挥部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四川省草原防火指挥部组成人员的通知》（川办函〔2011〕4号）要求，《四川省草原火灾应急预案》（送审稿）对《预案》的省草原防火指挥部组成及职责内容进行了充实调整。增设了第一副指挥长和常务副指挥长，副指挥长由原来的3人增加为5人；增加了省委农工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厅、省广电局、省旅游局、省妇联、团省委、省政府应急办和武警四川森林总队为省草原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并明确其工作职责；修改调整了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林业厅、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工作职责；不再将民航西南管理局、省政府新闻办作为省草原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

二、明确了草原防火重点期时间范围

《预案》未规定草原防火重点期，按照《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规定，草原防火重点期为春季3月15至6月15日，秋季9月15日至11月15日（共计5个月）。鉴于我省高原牧区冬春季比较干燥、牧草干枯，11月至次年5月仍然是草原火灾高发期，《四川省草原火灾应急预案》（送审稿）规定，全省防火重点期为每年9月15日至次年6月15日（共计9个月），比《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规定的草原防火重点期延长了4个月。

三、修订了应急响应级别及应急响应启动程序

按照《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规定，《四川省草原火灾应急预案》（送审稿）将草原火灾响应级别由《预案》规定的特别重大、重大修订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同时对发生Ⅰ级、Ⅱ级、Ⅲ级、Ⅳ级草原火灾时启动应急响应程序相应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四、完善了草原火灾信息报送制度

一是增加了信息报送内容。在火灾信息报送内容上《四川省草原火灾应急预案》（送审稿）的规定较《预案》增加了火灾发生时间、地点、过火面积、火场气候、地理状况、扑救力量、发展趋势、人员伤亡等内容。

二是强化了信息报送的时效性。按照《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要求，发生Ⅰ、Ⅱ、Ⅲ级草原火灾，县级草原防火部门应当立即逐级上报，2小时内报告至农业部草原防火指挥部。省草原防火指挥部在接到州、县级草原火灾报告后，尚需对火灾情况进行核实和应急处置后上报农业部草原防火指挥部。为此，《四川省草原火灾应急预案》（送审稿）规定Ⅰ、Ⅱ、Ⅲ级草原火灾信息市（州）报告时间为接火情报告后1小时内，较《预案》规定的特别重大、重大草原火灾信息市（州）3小时内上报整整缩短了2个小时。同时，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四川省草原火灾应急预案》（送审稿）还特别规定，凡涉及人员死亡或重伤3人以上的草原火灾，事发地草原防火部门须在第一时间电话报告省草原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较《预案》规定的特别重大、重大草原火灾信息市（州）3小时内上报更为及时。

三是扩大了信息报送面。《四川省草原火灾应急预案》（送审稿）较《预案》增加规定了草原火灾报告在报送市(州)、省人民政府和草原防火指挥部的同时，应抄送同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五、修订草原火灾调查评估有关规定

按照《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要求，结合我省草原火灾应急工作实际，《四川省草原火灾应急预案》（送审稿）较《预案》增加了火灾调查、案件查处的规定。同时，《四川省草原火灾应急预案》（送审稿）较《预案》更明确规定了负责Ⅰ、Ⅱ、Ⅲ级草原火灾总结评估的责任主体和职责。

《四川省草原火灾应急预案》修改意见表

	单   位
	修 改 意 见
	采 纳 情 况

	省军区
	无
	

	武警四川省森林总队
	无
	

	武警四川省总队
	无
	

	省发展改革委
	建议将第6页最后一行“省发展改革委：负责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站）等

基本建设的立项审批工作”修改为“省发展改革委：负责指导、协调市（州）发展改革委对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站）等基本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工作，协助相关部门做好灾后重建工作”。
	已采纳

	省委农工委
	建议将《修订稿》第7页省委农工委的职责修改为：负责配合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扑救应急处置工作。
	已采纳

	省民委
	无
	

	省经信委
	建议将《修订稿》第7页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的职责修改为：负责扑救草原火灾应急无线电安全保障。
	已采纳

	省财政厅
	1. 建议将《修订稿》第7页省财政厅的职责修改为：负责筹集省级应负担的经费，审核、拨付资金，对资金的使用、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2. 建议将《修订稿》第15页倒数第3行修改为：草原火灾应急所需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做到专款专用。
	已采纳

	省民政厅
	无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无
	

	省森林防火指挥部

（林业厅）
	1. 建议将《修订稿》第6页省林业厅的职责修改为：当林草结合部地区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草原火灾时，协助做好草原火灾扑救工作。

2. 建议4.2信息报送和处理最后另加内容：草原火灾情况报告，在报送市（州）、省人民政府和草原防火指挥部领导的同时，抄送同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3. 11附录加上术语说明：本预案所称“重、特大草原火灾”是指出现下列重要火情之一的草原火灾：。。。。。。
	已采纳（第3条在《四川省草原火灾应急预案》的4.1火灾响应级别中已予以明确）

	省交通运输厅
	建议将《修订稿》第7页省交通运输厅的职责修改为：参与草原火灾应急处置工作，协调人员、物资运输。
	已采纳

	省农业厅
	建议将《修订稿》第7页省农业厅的职责修改为：负责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重建等方面工作。
	已采纳

	省教育厅
	无
	

	省卫生厅
	无
	

	省公安消防总队
	无
	

	省气象局
	1. 本预案为“草原火灾应急预案”，而非常规业务工作，建议删除《修订稿》第7页省气象局的职责里的“同时做好火险预报和高火险警报的发布工作”。

2. 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均是火灾发生以后的应急响应，常规的火险预测预警与这个预案无关，建议删除3.1整段。另外，要开展相应的常规业务，还需要人员、设备和经费的支持，以及业务流程的建立。                                      
	已采纳

	省广电局
	无
	

	省旅游局
	建议将《修订稿》第8页省旅游局的职责修改为：负责协调和处置涉及旅游团队的应急工作。
	已采纳

	省通信管理局
	无
	

	成都铁路局
	无
	

	省妇联
	无
	

	团省委
	无
	

	省政府应急办
	1. 建议将第5页“指挥长：分管省长”修改为“指挥长：分管副省长”；“副指挥长：省政府副秘书长”修改为“副指挥长：省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二、2. 建议将第7页“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灾后重建等方面工作”修改为“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灾后房屋重建等方面工作”；“省农业厅：负责灾后恢复生产等方面工作”修改为“省农业厅：负责灾后恢复农业生产等方面工作”；将第8页“省广电局：负责宣传，报道应急处置和媒体监管等工作”修改为“省广电局：负责宣传，报道应急处置等工作”；“省旅游局：负责协调和处置应急工作”修改为“省旅游局：负责协调和处置涉及旅游的应急工作”；“省政府应急办：负责协调组织有关应急处置工作”修改为“省政府应急办：负责协调有关应急处置工作”。三、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妇联、团省委、省广电局四家单位职责不明确，建议与上述单位商议后予以明确。


	已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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